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 2016 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细则 

 

为激励研究生勤奋学习、潜心科研、勇于创新、积极进取，根据《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

奖助工作管理办法（暂行）》（校发﹝2014﹞92 号）、《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评审管理办法（试行）》（校发［2015］107 号）及《关于开展 2016 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评审工作的通知》（研究生院）等文件的精神和要求，结合商学院（含 MBA教育中心，下同）

实际，特制定本细则。 

 

一、评审机构 

商学院成立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由商学院院长

担任主任委员，研究生导师、行政管理人员、研究生代表任委员。评委会负责构建商学院研

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架构，各级评委的选定任命，确定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细则,制

定名额分配方案，统筹领导、监督审订评委会下设的学术型研究生组及专业学位硕士 MBA

组的评审结果，裁决学生对评审结果的申诉，处理评审争议。 

具体名单如下(委员顺序按照姓氏笔划排列)： 

主任：王瑞华 

委员：于姝婷（学术型硕士生代表）  卫昭慧  王玉霞  孔伟明  王容  王晓燕（博士

生代表）  刘梦箫（MBA学生代表）  庞守林  林嵩  贾晓菁  崔新健  葛建新  

 

商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下设学术型研究生组及专业学位硕士 MBA 组。两个

小组分别组织实施学术型研究生及专业学位硕士 MBA的学业奖学金申报、成绩成果审核，组

织召开评审会议，开展初步评审工作，将初步评审结果按时上报给学院评委会，并分别保存

每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材料。 

具体名单如下(委员顺序按照姓氏笔划排列)： 

学术型研究生组：于姝婷（学术型硕士生代表）  卫昭慧  王容  王晓燕（博士生代表）         

苗月新  庞守林  林嵩  郭晓焜  崔新健  

专业学位研究生 MBA组：王玉霞  孔伟明  刘梦箫（MBA学生代表）  杨长汉  周利国  

胡宗良  赵铁柏  贾晓菁  董硕 

 

二、奖励标准与名额 

根据《关于开展 2016 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工作的通知》（研究生院），学校下发

到我院的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奖励名额与奖励标准如下(博士研究生获奖名额总计 13人，硕士



研究生获奖名额总计 205人)： 

博士研究生一等奖学金：奖励人数 4 人（15级博士 2 人，14级博士 2人），奖励标准

1.8万元/人； 

博士研究生二等奖学金：奖励人数 9 人（15级博士 4 人，14级博士 5人），奖励标准

1.4万元/人； 

硕士研究生一等奖学金：奖励人数 77 人（学术型研究生 19 人，专业学位硕士 MBA 58

人），奖励标准 1.2万元/人； 

硕士研究生二等奖学金：奖励人数 128人（学术型研究生 32人，专业学位硕士 MBA 96

人），奖励标准 0.8万元/人。 

 

三、参评对象及申请条件 

（一）参评对象 

根据《关于开展 2016 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工作的通知》（研究生院），学业奖学

金用于奖励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 2014级、2015级全日制

研究生（定向和专项计划定向在职学习的研究生除外）。 

（二）申请条件 

1. 基本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积极参与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 

（5）取得正式研究生学籍并按时缴纳学费。 

2.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二年级及以上研究生，不具备 2016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参评资格 

（1）在校期间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校纪校规的； 

（2）在校期间有学术不端行为经查证属实的； 

（3）申请参评学年学籍状态处于休学、保留学籍的（不包括因国家和北京市公派出国

留学或校际交流在境外学习而休学或保留学籍的研究生）； 

（4）超出基本修业年限的； 

（5）未缴纳学费或未注册的； 

（6）评定时间段内有必修课考试成绩不及格的； 

（7）学校认定的其他情形。 

3. 其他说明 



（1）硕博连读研究生在注册为博士研究生之前，按照硕士研究生身份申请研究生学业

奖学金；注册为博士研究生后，按照博士研究生身份申请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2）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奖励的研究生，可以同时申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研究生

国家助学金等其他研究生国家奖助政策以及校内其他研究生奖助政策资助。 

（3）参评学业奖学金的研究生，其评审材料以 2015年 9月 1日至 2016年 8月 31日为

准。 

 

四、评审方法 

学院根据有关文件要求，结合我院实际，从研究生思想品德、学习成绩、科研成果、学

生工作、社会实践与服务等方面，综合进行评价。 

博士研究生：科研成果占 65%，学习成绩占 30%，思想品德、学生工作、社会实践与服

务等占 5%。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习成绩占 60%，科研成果占 35%，思想品德、学生工作、社会实

践与服务等占 5%。 

专业学位研究生（MBA）：学习成绩占 50%，科研成果占 10%，实践能力占 35%，思想品

德、学生工作、社会实践与服务等占 5%。 

具体量化指标评分标准及办法等如下： 

 

（一）学习成绩 

1. 博士及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计算上一学年必修课及选修课成绩。以教学管理系统确认的学分绩点（GPA）进行换算，

换算公式：学习成绩得分=GPA÷4.5×100。 

申请一等奖学金学分绩点需达到 3.5及以上。 

2. 专业学位研究生（MBA）：按照加权平均成绩计算 

一门课程的加权成绩=成绩×学分数； 

加权平均成绩=上一学年所有必修课及选修课课程成绩加权成绩之和÷课程学分之和。 

 

（二）科研成果（适用于全体研究生） 

1. 论文、学术专著 

申请人以独立作者、第一作者或第二、第三作者（第一作者须为申请人导师或本校本专

业老师）发表与所学学科、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用稿通知等证明仅认可本专业排名靠前的

国际期刊发出的接受发表论文的通知），出版学术专著（不含编著、译著和教材）。学术期



刊级别按发表当年的《中央财经大学核心期刊目录》进行认定。 

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发表或出版的科研成果，按全部分值计算；第二作者按 1/2分值

计算；第三作者按 1/3分值计算；团队署名，排名不分先后的，按团队人数平均计算。 

期刊类别 分数/篇 

AAA 100 

AA 50 

A（含 EI检索期刊） 25 

EI检索会议论文 15 

B（不含 CSSCI扩展版期刊） 15 

B（CSSCI扩展版期刊） 10 

C 5 

学术专著 30 

 

2. 课题、科研项目 

（1）纵向课题、科研项目 

申请人应为主持人；如为参与人员，主持人须为申请人导师或本校本专业老师。申请人

须实质性参与，并由主持人出具证明其具体参与部分及成果、重要性、贡献度等；由评委会

审核评定得分。 

课题/项目级别 分数/项 

国家级 50 

省部级 25 

校级 10 

院级 5 

（2）横向课题、科研项目 

横向课题、科研项目（与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等合作）的分数分为 5 分、10 分、25

分三个级别。 

申请人主持或参与的横向课题、科研项目应与申请人所学学科、专业相关，有助于提升

申请人的研究与实践能力。申请人须出具课题/项目计划书、立项证明、研究成果等材料，

由评委会审核，评定项目分数级别。 

申请人应为主持人；如为参与人员，主持人须为申请人导师或本校本专业老师。申请人

须实质性参与，并由主持人出具证明其具体参与部分及成果、重要性、贡献度等；由评委会



审核，在之前项目分数评定的基础上，评定申请人得分。 

（3）其他事项 

专业学位研究生 MBA科研成果满分 100分，超过 100分按照 100分算。科研成果考核如

出现上述规定未尽事项，根据申请材料具体情况由学术型研究生组及专业学位研究生 MBA

组审核评定分数，并由商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最终审定。 

 

（三）实践能力（仅适用于专业学位硕士 MBA） 

1．积极撰写、发表实践类案例论文、调研报告。 

作为独立作者或合作者（第一作者须为申请人导师或本校老师，作者总数不超过 2人）

公开发表高水平案例报告、行业调研报告，每项计 8 分，最高不超过 16 分；作为独立作者

或合作者（第一作者须为申请人导师或本校老师）撰写的案例被《中国工商管理案例精选》

收录，每项计 10分，最高不超过 20分。 

2．积极参加各类案例大赛、案例征文和商业企业模拟挑战赛等专业竞赛活动。 

（1）案例大赛。参加 MBA 教育中心组织的案例大赛，获得决赛冠军的团队成员每人计

8分，亚军的团队成员每人计 6分，季军的团队成员每人计 5分，获得决赛其他团队奖的成

员每人计 4分，最佳表现个人计 4分；参加全国管理案例精英赛，在决赛中获得冠军的团队

成员每人计 10分，亚军的团队成员每人计 8分，季军的团队成员每人计 6分。 

（2）案例征文。作为独立作者或合作者（第一作者须为申请人导师或本校老师）在“全

国百篇优秀管理案例征文”中获奖，每项计 20 分；在学院组织的案例征文或论文大赛中，

获得一等奖计 10 分，二等奖计 8 分，三等奖计 6分，鼓励奖计 3分，第二作者分值按该奖

项分数一半计算。 

（3）商业企业模拟挑战赛。以“尖峰时刻”商业模拟大赛（国际赛事）为例，获得特

等奖的团队成员每人计 30分，获得一等奖的团队成员每人计 20分，获得二等奖的团队成员

每人计 10分，获得三等奖的团队成员每人计 4分。其他类似级别比赛参照此计算分数。 

3．积极参学院和中心组织的特定实践课程项目，包括模拟决策课程、国际咨询实践课

程、国际合作项目课程等，参加项目并全勤完成，每个项目每人计 10分。 

4．积极参加海外游学和国际交换活动，参加项目并全勤完成，每个项目每人计 10分。 

实践能力由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依据材料评定分数，满分 100 分，超过 100

分按照 100分算。 

 

（四）其他考核项目 

其他考核项目按顺序为：思想品德、学生工作、社会实践及服务，满分 5分。由评委会



审核申请人材料，并依据实际情况评定分数。 

 

五、工作安排 

（一）评委会制定并公布 2016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方案（含评审细则）（2016年

10月 23日前）。 

（二）组织申请（2016 年 10 月 24 日—25 日 17:00）。学院组织研究生填写《中央财

经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申请表》，汇总申请学生的相关科研、获奖情况等材料。 

（三）学院审核、评定、推荐（截止 11月 1日）。 

1.学术型研究生组及专业学位研究生 MBA组负责组织审核申请学生的相关材料。 

2.学术型研究生组及专业学位研究生 MBA 组对资格审核合格的硕士研究生的材料量化

打分和评议，由高到低排序，确定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各组初审名单。 

（四）学院公示（2016年 11月 3日起）。初步评审结果在本学院内进行不少于 3个工

作日的公示。对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结果有异议的学生及相关人员，可在学院公示阶段向

商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诉，评审委员会应及时研究并予以答复。如申诉

人对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作出的答复仍存在异议，可在学校公示阶段向领导小

组提请裁决。 

（五）报送结果（2016 年 11 月 10 日）。学院根据公示结果向研究生院研究生管理办

公室报送规定材料。 

 

六、本评审方案由商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 

                                          

商学院 

                                                    2016年 10月 19日 


